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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王頌

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從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一些觀點的批判出發，剖

析了近現代佛教研究所秉持的西方範式的盲點和誤區，特

別是作為其思想背景的西方文明觀的偏頗之處，進而分析

了「佛教文明觀」的歷史依據，並指出包括「佛教文明觀」

在內的多元文明觀對理解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性，對探討

「文明交流與互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一

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鍵字：佛教文明　近現代佛教學　亨廷頓　多元普遍性　 

  文明交流與互鑑

＊本文是國家社科重大專案「域外藏多語種民國佛教文獻群的發掘、整理與研究」
（21&ZD251）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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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一、佛教文明的定位困惑

2023 年 10 月 7 日，在上一次中

東戰爭 50 週年之際，哈馬斯武裝對以

色列發動全面武裝進攻，以色列宣布

進入戰爭狀態……眾所周知，早在 30

年前，即 1993 年，美國學者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就提出了著

名的「文明衝突論」。他認為，冷戰

後世界格局將由多個核心文明主導，

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

教文明、拉美文明七大文明，如果加上可能的非洲文明，則為八大

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中國、日本和印度都是或曾經是代表性

的佛教國家，特別是在六至十世紀，三者保持著密切的佛教文化交

流，佛教一度成為以三者為核心的泛亞洲的宗教信仰，1 但是，與

同樣具有鮮明宗教色彩或者說宗教文化淵源的伊斯蘭文明、西方文

明（希臘希伯來—猶太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不同，佛教文

明並沒有作為一個文明主體出現。理由何在？

在剖析亨廷頓的用意之前，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西方政

治、經濟、宗教與文化侵略的背景下，亞洲人確實曾經一度想以佛

教為載體，統合東方，即推行「亞洲主義」。在亞洲各國，無論是

脫亞入歐的日本，還是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中國、印度、朝鮮

和東南亞各國，知識精英階層都湧現了這一動向，將佛教視為亞洲

1. 自十二世紀起，日本佛教界提出了「三國佛教史觀」，其後在整個佛教世界引
起了廣泛影響，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近代，成為「亞洲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

亨廷頓攝於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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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共同要素、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統合力量。「佛教文明」的

提法一度若隱若現。佛教文明為什麼可以統合亞洲？其中一個重要

的原因是：即便是作為近鄰、關係密切、外表看起來非常相似的中

日韓，彼此的文化仍然是異大於同，其中的最大公約數恐怕只有佛

教，更不用說南亞、東南亞國家了。如果再追溯到古代，假設以唐、

宋為中心，環望四周，民族與文化的拼圖將更加令人眼花繚亂，而

佛教是它們共有的最普遍的—很難斷言是否是最稀薄的—一層

底色。

「亞洲主義」運動曇花一現，除了被日本軍國主義利用的「大

東亞主義」怪胎，2 在歷史上影響有限。不過，其思想脈絡在精英

階層仍然綿延不絕。如果說近代以來的「亞洲主義」主要是基於民

族主義立場，那麼二戰之後的「亞洲主義」則側重於對西方現代性

的反思和批判。以日本為例，「亞洲主義」以「近代的超克」、「以

亞洲為方法」等為口號，擺脫了國家政治的操縱和干預，轉變為反

西方、反現代性的純粹思想文化主張，為自京都學派至馬克思主義

等政治光譜複雜的派別所繼承，貫穿二者的即是佛教底色，尤以京

都學派為代表。儘管如此，「佛教文明」這一概念，無論東西，迄

今為止仍然僅僅應用於歷史學、考古博物館學等限定領域，在現實

的政治思想領域沒有存在的位置。

正如薩義德、丸山真男等人所指出的，所謂「東方」，不過是

相對於「西方」所構建的抽象概念。薩義德指出了「東方主義」的

西方中心論視點，而丸山主張「東方」是為了與西方對抗而營造出

2. 右翼思想家如北一輝、石原莞爾雖然在戰後被清算，但他們在反西方現代性這
一點上與左翼殊途同歸，故而其思想基因在戰後為左翼所繼承。此外，他們思
想中根植於日本佛教如日蓮主義的要素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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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概念，所謂「東方」並非真實的存在。3 可見抽象概念的構建，

或者「共相」的背後有現實的考量。就此而言，「佛教文明」與「西

方」或「東方」，乃至亨廷頓所言的「西方文明」或「伊斯蘭文明」

並沒有什麼不同。那麼，為什麼後面這些概念都可以成立，而「佛

教文明」卻難以為大家所認可並加以運用呢？

眾所周知，佛教與廣義的基督宗教、伊斯蘭教被公認為世界三

大宗教，具有一定可比性，如上所述，後二者經常被包括亨廷頓在

內的學者冠以「文明」二字掛在人們嘴邊，

而前者卻罕見類似提法。這裡面有一定的歷

史因素，例如：

其一，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相比，佛教

罕見政教合一體制。

其二，佛教沒有如基督教《尼西亞信

經》、伊斯蘭教《古蘭經》那樣標準的、權

威的、唯一的經典，佛教允許內部觀點針鋒

對立的思想派別存在，甚至對戒律也持相對

開放的態度。以印度佛教為例，因對戒律的

理解和持守的差異而形成部派，部派之間儘

管有紛爭，但整體而言和平共存。

其三，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歷史上都建

立過統一教會，而佛教從未有統一的狀態。

3. 丸山認為，歐洲歷史上存在著「同頻共振」的思想躍動和事件，例如文藝復興和
宗教改革，而亞洲沒有，故而不能將亞洲視為一個整體。但這顯然是倒因為果，

且以歐洲的特殊性為普遍性。丸山舉的這兩個例子，都與基督教文明的特殊性
有關，而儒教、佛教在亞洲歷史上不具備這種強勢、統一的特殊性，故而沒有
出現類似的事件，但這並不能否定歷史上亞洲作為一個整體出現過的波及效應。

參見韓東育：〈《丸山真男與李澤厚對話錄》讀解〉，《讀書》2023 年第 9 期。

位於日本岐阜縣東白川村的
一塊佛教石碑，在「廢佛毀
釋」活動中被劈為 4 塊，後
來才重新修復。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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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傳入亞洲各地的過程中，世界化與本土化同步，各地的佛教

團體從未相互隸屬；以上特點決定了歷史上的佛教並未在制度上建

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體。

其四，歷史上的一些佛教國家和地區伊斯蘭教化，如中亞地區、

東南亞地區；另一部分在近代以後經歷了去佛教化過程，如日本的

「廢佛毀釋」和樹立國家神道、韓國的基督教化等，這些都削弱了

佛教的現實力量。

總體而言，除了泰國、緬甸、斯里蘭卡等少數國家外，佛教在

國家政治層面的發言權較弱；儘管近代以來不乏世界佛教徒聯合的

主張和行動，但各國佛教界缺少聯合的決心和動力。4

但是，這並不足以否定佛教文明的存在。如果我們摒棄以基督

教為樣本的思考方式，則不能將佛教上述的特殊性視為一種不充分

性，廣泛流行於亞洲的佛教信仰和藝術，豐富多樣的典籍和教派，

無不昭示著「佛教文明」的客觀存在。我們認為，佛教文明之所以

未能獲得現實關切，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於西方範式的誤導。

二、西方範式對理解佛教文明的誤導

現代佛教學或者說以現代學術規範（即「科學」）界定的佛教

研究，是十七、十八世紀在沒有佛教信仰的西方建立的，其歷史背

景是西方對東方的殖民侵略，其思想背景是西方基於「civilization」

4. 亨廷頓認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但他不承認佛教是「一個主
要文明的基礎」，其理由不超出上述範圍。參見【美】撒母耳 ･亨廷頓著，周琪、

劉緋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版），北京：新華出版社，

2010 年，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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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的文明觀。5 這決定了佛教研究者的基本立場：即以一種居高

臨下的視角來「考察」佛教，缺乏對佛教現實的同情了解與對其未

來走向的內在關切。他們口中的「佛教文明」，往往只停留在「博

物館陳列品」的層面。

這一研究範式不僅影響了對佛教文明的理解，也影響了對中華

文明的理解，故而本文將以中國佛教研究為例，來剖析其方法論的

局限和盲區。正如沙夫（Robert Sharf）所言：

現代研究中世紀中國宗教的學者，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陣

營：漢學家和佛學家。前者通常對佛教不予理會，而後者

則除了佛教外視一切如無物。……由於受到語言學和歷史

學的薰陶，漢學家很容易認同儒家士大夫精英文化，後者

將佛教看作使人道德沉淪的外來思想入侵。6

西方（包括日本）漢學家基本上視儒家或儒教為中華文明的代名

詞，論及宗教，他們對「本土」的道教的興趣要比對「舶來」的佛

5. 張志強指出：「由漢字『文明』所表達的文明觀與根據『civilization』而來的
文明觀，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這個詞所具有的「區別他者的身分意識」，
「正是這種意識讓 civilization 始終具有一種以特殊化自身的方式將自己與他者
區別開來並劃分等級的意圖，civilization 就意味著文明與野蠻的對立，意味著
一種文明化的歷史進化論進程。」張志強：〈深刻理解「第二個結合」的首創
性意義〉，《哲學研究》2023 年第 8 期。

6. Robert H. Sharf: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中譯本見【美】羅伯
特 ･沙夫著，夏志前、夏少偉譯：〈序言：中世紀中國佛教文化研究緒論〉，《走
進中國佛教：寶藏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本段引
文係筆者參考中譯本據英文原文翻譯。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18

《　　　　　》學報‧藝文│第五十期

教更大一些。7 他們對佛教的看法受到宋明道學家的影響，而由於

西方在人文領域擁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反過來又影響了現代中國

學術對佛教之於中華文明地位的看法。

亨廷頓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

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8 自近代以來，西

方漢學家對中華文明的研究，以費正清、列文森等人的「刺激反

應」說為代表，實際上秉承的都是「一元普遍」的文明觀，如趙金

剛所指出的：「列文森思路的核心其實是『一元普遍』，即對於

一個社會來說，只有一種文化性或文明性的要素，可以成為真正的

普遍性標準。」9 這種文明觀的思惟特點就是以一種普遍性涵蓋一

切，當一種普遍性在新的普遍性面前不再有效時，就必然為後者

所全面替代。佛教學者如芮沃壽（Arthur Wright）、許理和（Erik 

Zürcher）、尉遲酣（Holmes Welch）等人的思考方式也與此相同。

故而他們總是糾纏於「中國佛教化」「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復興」

等話題。他們對中華文明的歷史往往只看到斷裂性，而未重視其連

續一貫性。他們的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在一些問題上取得了引

人矚目的成果，但就文明觀而言，他們的看法無疑是片面的。「『一

元』的文化模式往往將複雜的世界要素進行化約，但作為一個有機

7. 如西方研究中國宗教的奠基之作，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
所著《中國宗教體系》一書分為六編，在第四編中談及佛教，他自己在「前言」

中說明到：「作為『舶來品』的佛教，必須相應地放在本土宗教之後來探討。」
【荷蘭】高延著，林艾岑譯：《中國的宗教系統及其古代形式、變遷、歷史及
現狀》（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18 年，頁 7。

8. 【美】撒母耳 ･ 亨廷頓著，周琪、劉緋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修訂版），頁 45。

9. 趙金剛：〈列文森的「剃刀」：傳統文化與普遍性〉，《開放時代》，2023 年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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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整體，並不能做簡單的化約。」10 正如陳來「多元文化結構」

說所指出的：「一種思想在某一種文化中發生的功能效果，是和整

個文化的結構與該思想體系由結構所決定的在整個文化體系中的地

位必然地聯繫在一起的。」11

多位學者指出，歷史上並不存在固態的、作為兩個實體而相對

的「中國」和「佛教」。一方面，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經歷

深刻的演變，「中國」概念的外延和內涵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另一

方面，儘管佛教誕生於印度次大陸東北部，但在印度本土傳播的過

程中不斷受到西亞伊朗文化、希臘文化、中亞文化（西域各地）和

印度南部文化的影響，傳入中國以後，又受到中國文化的強烈影

響。有證據表明，這類影響除了我們熟知的對中國周邊的日本、韓

國、越南的影響外，還反向傳入西域、中國西藏等受印度文化影響

較大的區域。

沙夫指出，對佛教與本土宗教的融合問題，也要予以理論的省

察，那些假定「存在各個不同的宗教實體，這些宗教實體產生於融

合的混合體之前，並且不存在或不復存在於佛教之中（現代學者欲

復原佛教之前的道教、苯教和神道，但這似乎不太可能）」，12 是

不符合事實的。那些所謂的佛教的「本土對應體」都形成或完善於

佛教傳入之後，它們與佛教的清晰界限不過是後人的構建。西方在

佛教研究伊始，就秉承了一種本質主義的觀念，界定所謂「純粹佛

10. 同註 9。
11. 陳來：〈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前瞻〉，《傳統與現代—人文主義的視界》，

北京：三聯書店，2009 年，頁 29。
12. 【美】羅伯特 ･ 沙夫著，夏志前、夏少偉譯：〈序言：中世紀中國佛教文化

研究緒論〉，《走進中國佛教：寶藏論解讀》，頁 14。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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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Pure Buddhism），13 這不但影響了他們的研究方法論，也影

響了他們看待包括中國佛教在內的東亞佛教的態度。其在東亞的鏡

像投射，就是上世紀三○年代支那內學院一系的「相似佛教」和日

本八○年代的「批判佛教」，其實質都是企圖自多元的文化體系即

中華文明的母體中，生硬地剝離出所謂「純粹佛教」，否定中國佛

教的價值。

近代以來，西方學者基於民族國家觀和基督教本位，將民族

與宗教進行簡單掛鉤，故而認為中國理應存在一種國家 / 民族宗教

（Chinese Religion），通過這種宗教可以定義和解釋中國和中國文

化。其代表人物是弗裡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認為：

中國宗教存在，……在表面的多樣性之背後，存在某種秩

序。這一秩序可以如此表達：在觀念的層面（信仰、表徵、

分類原則等）和實踐、組織的層面（儀式、群體、等級制

等）存在一個中國宗教體系。……存在某種秩序，這允許

我們能夠跨越龐大的表面上異質的觀念範圍來追蹤觀念的

支配性原則，在同樣數量巨大的不同行為和組織中探尋形

式和組織的支配性原則。……它們的中國性（Chineseness）

存在於一個基本的樹幹，正是以此為基礎，複雜的社會生

活和智力生活得以運轉並包含了多樣性。14

對此類帶有時代局限的觀點，當今西方學界也予以尖銳批評。這種

13. 參見【美】唐納德 ･S･ 洛佩茲（Donald S. Lopez, Jr.）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
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譯：《佛之主事們—殖民主義下的佛教研究》，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2018 年，頁 1-31。
14. 【美】莫里斯 ･弗裡德曼著，李華偉譯：〈論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研究〉，載《宗

教社會學》第一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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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觀與文明觀相互投射，儘管他們看到了中華文明的多樣性，但

不由自主地總是想以基督教式的同一性（宗教的不寬容性）來加以

收束，探求「秩序」和「支配性原則」，實際上否定了多元性。

儒家文化是中華文明大傳統的代表，但小傳統是豐富多元的。

大傳統在時代轉型期經常發生劇烈的轉化與更替，因為精英階層對

時代脈搏更為敏感，而小傳統反而表現出強勁的持續性和韌性，借

用丸山真男的說法，是「執拗的低音」。相對於儒家文化，佛教或

可歸屬為中國小傳統的一部分。楊慶堃在中國宗教研究中，提出了

著名的「制度型」和「彌散型」宗教的兩分法，並將佛教和道教納

入前者。

嚴格來說，包括佛教在內的中國宗教總體上都是彌散型的，在

民間層面，佛道教與民間宗教水乳交融，很難加以嚴格區分，甚至

儒家文化在草根階層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宗教的形式傳播的。以宋

明道學為代表的士大夫精英階層的儒學和民間的儒教存在著距離。

佛教在唐五代以後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宗派化動向，但與日本佛教宗

派化的背景不同，中國佛教的宗派根源在於宗法制度。宗派形成的

背景是禮制下沉與三教合流，相伴的是佛教民間化與非組織化。15

因此，與日本佛教宗派不同，中國佛教宗派從未形成全國性的組

織，相反，在其內部還形成了橫向、縱向組織的破壞性力量，這體

現為子孫廟與十方叢林的矛盾，法派與剃派的鬥爭，其餘波影響到

近代。綜上所述，就中國佛教的整體歷史宏觀而言，界限分明的三

教恐怕只存在於知識人的腦海之中。佛教是中國傳統水乳交融難以

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15. 參見王頌：〈東亞佛教宗派研究的方法論反思〉，載王頌主編：《宗門教下：

東亞佛教宗派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 年，頁 3-21。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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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還不止限於思想文化方

面。在和平年代，佛教發揮過金融（借貸）、商業（廟會、市場）、

公共空間（宗教與世俗雙重意義上的）、慈善等作用；16 在戰亂年

代發揮賑濟、收容災民等重建社會秩序的作用。17 佛教史學的大量

研究證明，佛教並非僅僅是想像中的士大夫的精神消遣品，或者愚

弄民眾的統治工具，它是重要的社會動員力量。

概括而言，佛教在中華文明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是中華傳統

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佛教在亞洲諸多國家中也都占據著同樣重

要的地位。儘管這些國家的佛教形態各不相同，但它們仍然具有佛

教的共性，故而，「佛教文明」可以說是亞洲大部分國家所共用的

一種文明。

16. 參見周建波的系列研究，如周建波：〈佛教寺院金融與中國金融業的發展〉，
《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 2期。

17. 如王錦屏《蒙古征服之後：13-17世紀華北地方社會秩序的變遷》（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一書，以田野調查、碑刻資料和傳統史料相互發明，

揭示了元代北方地區如何借助全真道和佛教重建社會秩序。

佛教自古以來發揮教育、慈善、文化、藝術等作用，是重要的社會動員力量。圖
為 2015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新春平安燈會啟燈儀式。（周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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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文明觀」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特別強調宗教之於文明的重要意義，

批判了消費方式和流行文化能夠改變文明方向的膚淺看法，強調了

宗教的對立與衝突對未來人類命運的決定性影響。18

對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批評的看法很多。概括而言，

批評主要集中於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

儘管文明的交流與融合與文明的衝突都是常態，甚至一種文明消滅

另一種文明的情況也屢有發生，但就人類文明整體而言，交流與融

合是主流，這也是我們提出「文明交流與互鑑」的理論依據。這一

點筆者完全認同。其二，有批評者認為，從現實政治層面來看，國

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衝突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如領土、人口和資

源的爭奪等，文明差異只是衝突的原因之一，但並非根本原因。這

樣的觀點就過往的歷史而言大致不錯，但在生產力高度發達、世界

經濟體系高度融合的當今世界以及未來，值得推敲。

亨廷頓指出：「在今天更為複雜和異質的世界中，秩序的組成

部分存在於文明內部和文明之間。世界秩序要麼將建立在文明的基

礎上，要麼將成為空中樓閣。」19 我們認為：文明—但不一定是

「文明衝突」—將越來越成為左右世界秩序的支點。補充理由如

下：其一，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為了降低衝突烈度的降壓

閥，但是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利益衝突，而逆全球化、民粹主義的重

要鼓動力恰好是文明差異和文明衝突，或者說是裹挾了利益衝突的

文明衝突，包裝了文明衝突的利益衝突。其二，人類從來不單純是

18. 參見【美】撒母耳 ･ 亨廷頓著，周琪、劉緋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
的重建》（修訂版），頁 35-44。

19. 同註 18，頁 136。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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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動物」，否則一切問題都可以用經濟手段簡

單化解。單純地以「利益衝突」看問題，只能以利益的重新分配來

解決問題，而左右利益再分配的規則只有利益的主導權（實力或曰

暴力），因此，再分配的結局從來都是新一輪紛爭的起點。所以，

不能簡單地從經濟─政治的架構模式去思考問題。其三，文明差異

具有根深蒂固的心理特質，在普遍解決物質溫飽的未來，將越來越

左右人們的行為。因此，我們不能無視或者簡單地否定亨廷頓的觀

點。但是，我們明確反對亨廷頓理論內含的西方中心論和冷戰遏制

思惟。為了避免落入文明衝突論的陷阱，在宣導「文明交流與互鑑」

的旗幟下，解構亨廷頓的文明分類，探討「佛教文明」的合理性和

可能性，不僅僅是一個學理問題，還具有現實意義。

首先，亨廷頓的理論在看似精巧的學術包裝之下是簡單粗暴的

冷戰思惟，是人為設置假想敵。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所謂「中

華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分別對應美歐的三大「敵

人」—中國、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所謂「日本文明」和「印度

文明」，分別對應美國現實的和可能的盟友日本和印度。這是將價

值（利益）判斷和事實判斷混為一談。

其次，亨廷頓的分類還將宗教文明與世俗文明混為一談，這樣

就將具有不同歷史發展脈絡的世俗文明極端化、抽象化為具有宗教

性狂熱的意識形態之爭，人為製造了文明的對立與衝突。亨廷頓的

這一看法實際上是西方宗教觀的投射，即基於基督教的一神教排他

主義、世界觀與價值觀上的二元論模式（正統與異端、正信與邪

說），將基督教視為宗教的最高階段或者唯一真正的宗教，而將其

他宗教和文明視為低級發展階段或者對立面。

中國一向主張宗教之間的平等和相互尊重，中國常駐聯合國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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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耿爽於 2023 年 11 月 17 日在安理會審議烏克蘭涉東正教問題

時，發言指出：

宗教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一個國

家內部不同宗教之間和平共處、開展對話交流，有助於促進社會和

諧、文明多樣。宗教問題一旦處理不好，則易造成隔閡，激化矛盾，

甚至造成對抗，引發衝突。中方始終主張不同宗教之間、不同宗教

派別之間要相互尊重、加強交流、增進理解，為緩解緊張、維護和

平發揮積極作用。20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說過：「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

無高低優劣之分。」21

就宗教文明而言，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佛教文明、猶

太教文明，以及其他各種宗教文明都是客觀的存在，儘管形態各

異，但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都有巨大影響力，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就

世俗文明而言，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和正在發生重要影響的文明舉例

而言有：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伊朗文明、中華文明、

希臘羅馬─歐洲文明、美國文明、日本文明等等，其中很多都有相

互借鑑和融合，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儘管彼此發生過激烈的衝

突，但大都在交流與衝突中獲得發展、綿延至今。因此，文明的共

存與發展是主旋律，這也是人類文明延續發展的根本動力。具有普

遍性的宗教文明與具有民族國家特殊性的世俗文明不應混為一談。

後者大都與主權政治實體相重合，將後者與前者混雜，無疑是玩

弄合縱連橫的地緣政治把戲，不但不能緩解主權國家之間的利益矛

20. 據新華社聯合國 2023 年 11 月 17 日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286
4104875141046&wfr=spider&for=pc

21.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9 年 5 月於首屆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發言。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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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反而會將矛盾擴大、激化為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對立，造成人

類文明生存的危機。

「佛教文明」觀的提出，有利於打破西方近代以來的基於民族

國家的文明觀，打破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打破狹隘民族主義的

負面影響。古老的中華文明生生不息、屹立於世界東方的重要原

因，除了其「天下」、「大同」的文明理想，還在於它海納百川、

開放包容的文明態度。佛教誕生於印度次大陸，但它的第二故鄉是

中國。佛教早已不是什麼「舶來宗教」，它已經融入成為中國傳統

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在中國的落地生根和發展壯大，佛教才成長為

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宗教。佛教文明的客觀存在，不但說明了歷史上

中華文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為中國團結亞洲各國提供了現實抓

手。事實上，「中日韓佛教的黃金紐帶」、「瀾滄湄流域佛教交流

與合作」、「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等友好交流活動已經積累了豐富

有益的經驗。

佛教文明的理論闡述，將提出基督教文明之外的文明普遍性，

並發掘這種普遍性中內在的中國性。文明是複數而不是單數。就世

界而言，在基督教文明之外還有諸多文明，這是不言而喻的；就中

華文明內部而言，也不僅僅有儒家文明單一的存在。歷史證明，儒

家文明提供了一種普遍性。但是，由於近代中國受西方民族國家觀

的影響，在民族文化復興和民族革命的過程中，對源自本土的儒家

文明賦予了過於濃重的民族主義色彩，使其打上了深深的中國烙

印，在現實層面推廣儒家文明的普遍性不免遭遇一些瓶頸。作為中

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文明，由於其與生俱來的世界性，阻力

反而會更小。

「佛教文明」觀的理論闡述，基於佛教主張和平、多元；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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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的文明特色，將為人類文明的未

來提供啟迪。方立天說：

人類社會的矛盾形形色色、錯綜複雜，而歸結起來，主要是三

類基本矛盾：人與自我的矛盾、人與群體（他人、民族、國家、社

會）的矛盾以及人與自然的矛盾。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尤

其是以全球化為特點的知識經濟的發展，給人類社會各類矛盾帶來

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導致了人類社會矛盾的新發展。上述矛盾的

形成，原因有三：一是利益的不同，二是制度的差異，三是觀念的

缺陷。如在思想觀念方面，面對如何看待人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

的關係、個人利益與群體（集體、民族、國家）利益的關係、國家

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

文明、文化、價值觀念的關係等問題。如何調適思想觀念，以緩解

乃至化解人類社會的矛盾及其根源，以建設和諧世界，是人類面臨

的共同課題。正是在這一方面，佛教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22

「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宋書･白黑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深入思考「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重大課題，先後提出並宣導「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文明交流與互鑑」等重大外交戰略思想，為全球治理

貢獻中國方案。有鑑於此，「佛教文明觀」的探討也不單純停留在

學理層面，或許還能為深入學習理解這一戰略思想做一些抛磚引玉

的嘗試。

* 本文原刊於《世界宗教文化》2023 年第 6 期，略作修改。

22. 方立天（張雪松整理）：〈中國佛學思想精華與當代世界文明建設（論綱）〉，
《中國民族報 ･ 宗教週刊 ･ 論壇》，2009 年 11 月 3 日。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